
 
 
 
 
 
 
 
 
 
 
 
 

青农机〔2018〕10号 

 

 

青海省农业农村厅 
关于开展 2018年度农机购置补贴 
延伸绩效管理考核的通知 

 

西宁市农牧和扶贫开发局、海东市农业发展委员会、各州农牧局： 

根据《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2018年度专项工作延伸绩

效管理实施方案的通知》（农办办〔2018〕31 号）和《青海省

2018-2020 年农机购置补贴实施方案》要求，为了扎实做好 2018

年落实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延伸绩效管理，决定组织开展全省 2018

年度农机购置补贴延伸绩效管理考核。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工作内容和指标体系 

2018 年，我省农机购置补贴绩效管理考核将委托第三方“青海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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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按照“公平、公开、公正”原

则，科学规范评估程序和方法、量化考核内容和标准，全面、准

确、客观地衡量工作绩效。主要工作流程是：县级自评、专家初

审、沟通协商、专家复审、实地考核和出具绩效考核结果。指标

体系主要包括规章制度、重点工作、资金管理等内容，并设立附

加分和优秀等次否决项（详见附件）。 

二、考核对象 

全省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实施县农牧部门。 

三、实施步骤与时间安排 

（一）自评阶段。2018年 12月 6日至 2018年 12月 14日，被

评估单位逐项对照指标完成情况进行自评打分，撰写自评报告，

连同证明材料发送到指定邮箱（最终考核评分以 2019 年 1 月 31

日完成数为准）。 

（二）复核阶段。2018年 12月 15日至 2018年 12月 19日，

由厅农机局和第三方考核单位分别组织对被考核单位自评分数和

证明材料进行核实，复核方式主要以资料核实与实地抽查为主。

若缺少证明材料，被考核单位需在 3个工作日内补充提交。 

（三）总结阶段。2019年 1月 27日至 2019年 1月 31日，根

据各地的考评结果，评估等次，出具考评结果。形成 2018年青海

省农机购置补贴延伸绩效管理报告，提交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

管理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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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有关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由省农业农村厅分管领导为组长、

厅财务处、农机局、省农机推广站、省农机监理站为成员的省农

机购置补贴政策落实延伸绩效管理领导小组，负责全省延伸绩效

管理考核工作。各实施县应做出相应安排，强化组织领导，落实

具体工作。 

（二）强化督促检查。各市（州）农机主管部门要加强辖区

县年度工作计划安排、政策执行效力、资金兑付等情况开展督促

检查，对督查工作中发现的问题要及时梳理，采取有效措施进行

整改。 

（三）严格工作纪律。在专项工作延伸绩效管理实施过程中，

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严格遵守党风廉政建设各项规定

和保密纪律，切实做到实事求是、客观公正。 

 

省农业农村厅农机局 

联系人：孔俊君 

电话：0971-6101776（传真） 

邮箱：kjj_qh@163.com 

 

青海沁泽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成凯 

mailto:kjj_qh@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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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971-6134139 

邮箱：qz134139@163.com 

 

附件：青海省 2018年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实施工作绩效考评评

分标准 

 

 

 

青海省农业农村厅 

2018年 12月 6日 

 

 

 

 

 

 

 

 

mailto:qz134139@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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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青海省 2018年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实施工作绩效考评评分标准 
实施县：                                                        得   分：             

考评项目 考    评    内    容 评 分 标 准 得分 

一、管理制度建设 

  （10分） 

建立并印发全县资金管理、内部控制、违规处理、补贴机具核

验等方面制度的得 10分(实施方案、岗位责任制、工作流程、

责任追究) 

10分（每缺一项扣 2.5分）  

二、强化组织领导 

 （5分） 
成立县政府领导牵头，相关部门参加的县级购补工作领导小组 5分（有县政府的文件）  

三、加强调研和关键

环节措施落实 

 （10分） 

了解本辖区农牧民所需机具的情况 
5分（有调研报告，并在报告中明确所需机具及

需求量） 
 

补贴资金分配、重点推广机具种类按要求研究确定 5分（有会议记录或文件）  

四、工作经费保障 

  （5分） 
县级安排资金保障农机购置补贴工作 5分（有转账凭证） 

 

五、加强信息公开 

（17分） 

按规定开通县级补贴专栏并向省级信息网提交地址链接 7分（未开通的不得分）  

按要求公开信息 
5分（姓名、机具型号、数量、享受补贴资金等，

内容缺项或公开不及时每次扣 0.2分） 
 

年度补贴工作结束后按规定进行公告 3分（有文字总结，并上报省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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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享受农机购置补贴资金情况作为村务公开内容 2分（有公示或照片）  

六、廉政风险防控 

 （5分） 
深入开展农机购置补贴反腐倡廉警示教育活动 5分（不少于两次，有记录或图片）  

七、发挥补贴引导 

  （6分） 

按规定确定补贴对象 3分（实施方案中有文字表述）  

扶持合作组织 
3分（对各类合作组织、大户补贴购置机具情况，

以补贴系统截图为准） 
 

八、补贴机具核实 

 （8分） 

按要求组织核查和抽查补贴机具，重点是核实机具的销售价格 
6 分（提供相关核查资料，不按要求核查的按比

例扣分） 
 

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挂牌登记情况 2分（与农机安全监督管理系统中的数据相符）  

九、处理农民投诉 

   （5分） 
县级农机化主管部门及时有效调查处理群众投诉并上报 5分（未及时处理并上报的每次扣 1分）  

十、使用补贴系统 

 （5分） 
按规定使用全国农机购置补贴管理软件系统 5分（最终状态为已结算的得 5分）  

十一、加快实施结算

（8分） 

按要求完成购机补贴工作 4分（2019年 1月 31日前全部完成）  

按要求及时进行结算 4分（已结算资金数与实施资金数相等）  

十二、档案管理与材

料上报 

（5分） 

县级农机部门妥善保存补贴机具档案，重点机具做到“一机一

档” 
3分（每缺一件档案扣 0.2分）  

按要求上报材料 
2 分（数量不完整、不及时或存在明显错误的，

每发生一次扣 0.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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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提升耕种收综

合机械化水平和典

型案例 

（8分） 

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较上一年有所提高 6分（总结中有文字表述）  

补贴机具创收典型案例 2分（总结中有文字表述）  

十四、完成上年度整

改情况（3分） 
对上年度在绩效考核中提出的建议整改情况 3分（整改报告或总结中有文字表述）  

出现弄虚作假行为 经农业部或省级在延伸绩效考核中发现县级有弄虚作假行为 一次扣 20分  

出现重大违法违规

行为 

经公安、检察、纪检监察、审计、财政监督机构等查处县级农

机化主管部门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并造成恶劣影响的，实行

一票否决，总体评分为零。 

  

总    分    

 

填表人：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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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宜公开：宜公开 

青海省农业农村厅                   2018年 12月 6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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